黎环发〔2020〕14号

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

2020年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计划

今年以来，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三篇光辉文献”为指导，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持续推进“水、气、土”三大行动，全县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没有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环保指标完成情况
1.空气质量持续好转。2020年1-11月份，我县二级以上优良天数231天，较去年同期增加53天；空气质量指数为5.55，同比5.85下降5.1%；PM2.5均值为48微克/立方米，同比51微克/立方米下降5.9%；空气质量各项主要指标同比持续好转。

2.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截至11月底，路堡桥断面稳定达到Ⅲ类水标准，刘家庄达到I类水（任务是II类水）。

二、重点工作

（一）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一是先后开展县城主城区“颗粒物降尘”专项行动、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和2020-2021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对县城主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精细化管理；二是与住建局联合开展建筑工地“六个百分百”专项整治行动，对不符合要求的停工整顿，对个别影响恶劣的进行顶格处罚；三是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将全县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面纳入长治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备案平台数据库，现已录入非道路移动机械223辆，其中完成尾气检测185辆；四是开展“夏病夏治、冬病夏治”行动，对6家涉VOC（挥发性有机物）重点企业进行减排，对太行钢铁、青春玻璃、万通供热3家企业脱销设施安装氨逃逸装置；五是对全县26家企业36个无组织排放点位分别安装扬尘在线监控装置，并实施联网运行。六是积极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2020年共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1次、橙色预警5次。七是我县出台了《黎城县2020—2021年秋冬季工业企业差异化错峰生产实施方案》（黎政办发〔2020〕54号），对5个行业9家规上企业执行差异化错峰管控。
深入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一是推进小东河生态湿地工程二期建设，目前已完工。

二是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和整治，对全县涉水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备案，并对7家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目前已全部完成。

三是对11个村实施农村污水治理，拟建污水管网总长23km，总投资为1800万元。该项目现正在施工建设，预计年底前南桥沟、鼓楼社区、东洼村、洗耳河村、彭庄村、足寨河村、栗家窑村可完工。
（三）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

一是对太行钢铁等14家企业、3家长期停产企业和13家无法找到责任主体及关停企业地块基础信息进行确认核实；二是针对太行钢铁有限公司、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排放及堆场开展了“三防”整治工作，目前两家企业基本完成了“三防”整治任务，固废堆场整治工作均通过了专家验收；三是加大对黎城太行钢铁有限公司等5家产生危废企业检查力度，2020年我县企业危废处置率为100%。

（四）深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1.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持续加大各类环境违法问题的查处，始终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截至目前，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公开信息163条，在信用长治、全国企业“双告知”信用信息系统公示公开信息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21条；行政处罚20起，罚款133.06万元，下达违法责令改正18起，移送法院2起，行政诉讼1起，查封扣押6起。

2.积极开展“三零”单位创建。为杜绝环境安全事故发生，积极依法处理上访案件，从源头化解矛盾，做到环境安全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制定了《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黎城分局“三零” 单位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股室股长为成员的领导组。按照方案要求，开展了“三零”单位创建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270余人次，检查企业140余家次。督促企业整改7家，取缔煤炭堆存点2家，调解处理信访案件27件。

加大创优环境力度

一是按要求推进“创全优环境”工作。截止目前，共解决29个问题，其中办理交办问题11个、一把手解决问题4个、自查问题14个；二是开展企业环保服务日活动。开展7次，接待企业和上门服务30余家次，反映问题14个，已全部解决；三是优化审批流程, 创新工作方式。采取上门服务，对全县400多家小微固定污染源完成排污许可登记。对7家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完成9个环评项目审批。
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围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大气污染防治”、应对重污染天气等主题，利用6.5世界环境日、6.16安全生产宣传日、6.26禁毒日、4.22地球日等节日在火车站广场进行了系列宣传工作。向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宣传资料10000本、环保袋5000个、宣传册子1000份宣传资料。

三、亮点工作

1、为解决“企业、基层、群众”办事难的问题，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4月份以来，我局把省生态环境厅“企业环保服务日”和创全优环境工作相结合，在每个月企业环保服务日的基础上，加大创优环境工作力度，深入开展点对点帮扶、面对面解惑，及时了解企业的环保诉求和政策落实效果，解决企业在环评、验收、污染治理、排污许可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2、我县近年来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企业生产废水的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水污染防治投入，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路堡桥断面、刘家庄断面水质连续23个月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存在问题

2020年我县空气质量持续好转，各项指标同比下降；但9-11月份多项指标不降反升，空气质量指数同比上升7.3%、PM2.5同比上升4.9%、PM10同比上升27.5%。

五、2021年工作计划

1、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坚持以环保倒逼转型升级，大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改善我县环境质量。

2、紧扣上级工作要求，总结“十三五”经验，在“十三五”的基础上，认真科学地谋划好“十四五”。

3、坚持铁腕治污，围绕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机制。积极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坚持“零容忍”态势，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4、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攻坚行动。严格落实钢铁、焦化、煤炭储运、建材等行业的错峰生产和运输；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深入开展施工扬尘、道路扬尘、裸地扬尘、堆场扬尘等治理工作。

5、持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完善停河铺至北泉寨污水管网建设，建设10个村污水管网及处理设施。

6、加强档案管理,提高档案管理的整体水平。积极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学习有关档案方面法律法规，切实增强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全面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健全和完善档案的信息化管理。

7、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认识，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参与度，让群众发自内心支持环保工作的开展，为持续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奠定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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